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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电力行业协会
江苏省电力工程企业协会

苏电行协综﹝2020﹞30 号

关于开展承装修试企业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落实《能源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意见（2016-2020

年）》、《关于印发<江苏省 2020 年以信用为基础的电力业务资质

许可专项监管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苏监能资质﹝2020﹞86号）和

《关于做好证明材料取消后电力业务资质许可核发工作的通知》

（资质函﹝2020﹞3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根据《省经信委、省信用

办关于委托江苏省电力行业协会开展电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有

关工作的复函》（苏经信电力﹝2018﹞837 号）文件要求，江苏省

电力行业协会、江苏省电力工程企业协会致力于不断推进省内涉

电领域信用体系建设，营造诚实守信的经营环境，将开展承装修

试企业信用评价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时间

2020 年 11 月 23-30 日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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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流程

参评企业在 https://www.cec.org.cn/网站“信用电力”窗口进行注册

和登录，完成“信用信息采集”填报工作后，再进入“信用评级”

界面填写申报材料并提交评级申请。

三、评价流程

协会将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核，初审通过后，将采取线上

线下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参评企业的守信意愿、守信能力、守信

表现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，评价结果公示无异议后，在协会网站

发布评价结果，并报“信用中国”等政府主管部门信用平台进行

信息共享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承装修试企业需如实填报 2017-2019 年度关于经营、管理、

财务、人资等方面的数据和资料，力求做到全面准确反映企业信

用状况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许蓓 13951702886 邮箱：jsepaxy@126.com

徐丹丹 13913006481 邮箱：jspeima@163.com

传 真：025-850838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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